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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規範
（1） 全面採取線上報名，請統一至「桃園市立圖書館官方網站」報名系統辦理，不開放現場登記。
（2） 採每季開放制，分別於每年3、6、9、12月之1日上午9點整開放下一季時段登記，只要名額未額滿，在該服務季期間都可以隨時上網登記。例：3月1日起開放登記4月至6月，以此類推。
（3） 每位學生每季限報6個時段（總計18小時）。
（4） 報名成功後將收到通知信，系統並於服勤前7天發送提醒信（內含取消連結）；如需取消申請，最遲應於服勤日前3天至線上辦理。
2、 基本準則與儀容
（1） 服勤當日請於預定時間前10分鐘抵達櫃檯辦理報到，簽到退時間請據實填寫。
（2） 服勤當日遲到超過20分鐘，則取消當日服勤申請。遲到未達20分鐘者，依到勤時間，服勤時數需核實補足。
（3） 服勤時應穿著志工背心並保持整齊，嚴禁穿著拖鞋或夾腳拖。
（4） 服務時應保持禮貌，遇讀者詢問時，如有不懂之情事，請隨時向櫃檯反映。
（5） 服務結束後請將志工背心摺好歸還，方便下一位志工使用。
3、 服勤紀律與行為規範
（1） 服勤期間禁止睡覺、玩手機、看書、戴耳機聽音樂、看影片或聊天。
（2） 應在責任區進行整架與讀架，不可聚集聊天。
（3） 離開館室（如喝水或上廁所等）須告知櫃檯，不可擅離職守。
（4） 排書應按索書號排列；讀架發現錯誤應移至正確分類，不可隨意亂塞。
（5） 服勤期間應做好份內工作。若提前完成，可選擇繼續服務或提前告知以便安排候補人員。
（6） 應於服勤前用餐完畢，服務期間基於安全考量請勿外出。
4、 請假、安全與緊急應變
（1） 如需請假，最遲請於服勤日前3日至線上取消申請。
（2） 「無故未到」累計達 3 次（含）以上者，將停權申請 3 個月。
1、 「無故未到」次數，以桃園市各行政區為單位，分別累計該行政區內各圖書館之無故未到次數，不跨行政區合併計算。
2、 範例：小桃同學於桃園區之「大林分館」、「埔子分館」及「文化局分館」各登記 1 個學生公共服務時段，惟皆發生「無故未到」，則該生於桃園區之無故未到次數累計達 3 次，系統將自動執行停權 3 個月之處分。
（3） 如遇天災、選舉等不可抗力因素，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停班停課標準，取消服勤，無需另外請假，服勤時間請重新申請。
（4） 如服勤時身體不適，請告知櫃檯協助聯絡家人，由家人陪同返家，請勿自行離開。
（5） 圖書館為開放空間，如遇可疑人士或無法解決之問題請通報櫃檯請求協助（並記錄對方特徵如時間、穿著、身高、年紀等）。
5、 獎懲與時數認證
（1） 違反服勤規範（如玩手機、聊天等）經勸導仍不改善，則當次服勤時數不予發放。
（2） 遲到次數超過3次以上（含3次），則停權申請3個月。
（3） 認證流程：
1、 服勤結束檢查合格後，館方即於服務手冊蓋章。
如需開立「服務證明書」請於最後一次服勤時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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